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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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释义”部分已明确的含义之外，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

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 2025 年 半 年

报》 
指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

度报告》 

《 募 集 说 明 书

（修订稿）》 
指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修订稿）》 

报告期 指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 1-6 月 

报告期末 指 2025 年 6 月 30 日 

新期间 指 2025 年 1-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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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次发行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

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根据发行人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新发生的事实与变化

及

及

及

及

及 及

及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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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会计审计、投资决策、境外法律事项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

出具的专业文件和发行人的说明予以引述，且并不意味着本所及本所律师对所引

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这些内容本所及本所律

师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在核查验证过程中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即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

所律师认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

口头证言，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

本材料或原件一致。发行人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

无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对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等公共机构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作为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上报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国证监会注册，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

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发行而编制的回复报告中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

或根据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是发行

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及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

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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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

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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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批准和授权情况。 

2025年6月27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拟将发行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自原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

月。 

2025年7月15日，发行人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已就本次发行获得了其内部合法有效的批准和

授权，且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仍处于本次发行批准和授权的有效期间

内。发行人本次发行尚须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是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并已

在深交所上市，未出现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程》的规定需

要终止的情形，发行人具备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论述了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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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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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报告期末，张新功持有发行人51,934,350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26.49%，通过惠城投资间接控制发行人7.73%的股份，合计控制发行人股份比例

为34.22%。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 

截至报告期末，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外，截至报告期末持有发行人5%以

上股份的股东为惠城投资，发行人的主要股东的情况未发生变更。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一）发行人上市后的股本演变 

新期间内，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情况发生如下变动： 

1. 2025 年 4 月，股本增至 196,045,823 股 

根据发行人公告，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78 号）核

准，发行人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32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3.2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起止日期：即自

2022 年 1 月 13 日至 2027 年 7 月 6 日。债券简称“惠城转债”，债券代码“123118”。

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期间，共有 1,010 张“惠城转债”转换

成公司股票，共计转股 8,938 股。 

根据发行人公告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根据《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为

符合归属条件的 80 名激励对象办理 1,082,200 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归属事宜。 

2025 年 5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根据上述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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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194,954,685 元变更为人民币 196,045,823 元。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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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的经营范围未发生变更。发行人实际从事的经营业务与《营业执照》

核准的经营范围一致，已经有权部门核准和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不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形。 

（二）发行人的业务范围变更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过变更。 

（三）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活动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境外子公司共 1 家，无境外参

股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述情况未发生变化。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2025 年半年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

发行人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内容 2025 年 1-6 月 2024 年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元） 564,070,206.15 1,149,184,459.43 1,070,654,925.60 363,231,960.27 

主营业务收入（元） 561,088,676.89 1,138,131,591.53 1,063,517,542.22 357,872,945.99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99.47% 99.04% 99.33% 98.52% 

根据上表，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未发

生变动。 

（五）发行人的业务资质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新增的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主要资质和许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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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持证

主体 
资质证书 证书文号 发证单位 有效期 许可/登记事项 

1 
巴州

惠疆 
排污许可证 

91652823

MABWG5

UE2A001

U 

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生态环

境局 

2025.05.08 

- 

2030.05.07 
塑料薄膜制造 

（六）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与承诺、《2025 年半年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

行人的相关生产经营资质、许可证书、工商登记资料及相关合同等资料，发行人

的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备其生产经营所需的资质和许可，自发行人成立以

来有连续生产经营记录；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

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

人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

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新期间内，发行人的主要

关联方不存在变化。 

（二）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关联交易资料、《2025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出具的声

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其关联方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

情况如下：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采购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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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 1-6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信德新材料 采购商品 — — 57.75 66.95 

惠亚环保 采购商品 18.39 38.07 21.03 — 

2022 年至 2025 年 6 月，公司的关联采购主要系向惠亚环保采购脱硝还原剂

等非核心原材料；其中，2022-2023 年，公司自信德新材料采购的还原剂，系信

德新材料自惠亚环保采购。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销售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 1-6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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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人作为被担保方 

报告期内，发行人作为被担保方的关联担保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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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决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发行人已建立明确的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四）同业竞争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的同业竞争

情况，经本所律师核查，新期间内发行人的同业竞争相关事项未发生变化。 

（五）对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措施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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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楼 

4 

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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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专利权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类型 专利权人 

专利

号 

专利

申请

日 

有

效

期

限 

取得方

式 

他项

权利 

1 

含重金属硅铝基废

渣的处理方法和无

定型硅铝粉及其用

途 

发明 惠城环保 

20201

15151

39.1 

202

0.12.

21 

20

年 

原始 

取得 
—— 

2 
一种 ZSM-5 分子筛

的合成方法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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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投资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变化情况如下： 

1. 惠鲁环境 

根据惠鲁环境持有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惠鲁环境的基本

情况如下： 

名称 山东惠鲁环境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晏北街道名嘉东路与纬五路交叉口东 202 米路

北 1 号车间 101 室 

法定代表人 张秋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482MAD8QH7E51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固体废物治理；再生资源回收

（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非金属废

料和碎屑加工处理；生物有机肥料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成立日期 2024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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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租方 承租方 出租面积（㎡） 租金（元/年） 租赁期限 

3 

山东拜尔新

材料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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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借款

人 
贷款人 

合同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担保方式 

环保 司青岛分行 

15 
惠城 

环保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5,000 
2025.02.25-

2026.08.24 
信用 

16 
惠城 

环保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分行 
7,500 

2024.12.27-

2026.12.27 
信用 

17 
惠城 

环保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西海岸新区支行 
5,000 

2025.02.28-

2028.02.27 
信用 

18 
广东

惠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揭阳市分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

行 

16,000 
2025.04.30-

2035.04.29 

最高额保证、股

权质押、土地抵

押 

19 

九江

惠城

新材

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惠州分行 
27,000 

2025.02.25-

2035.02.25 

最高额保证、房

产、土地抵押 

2. 担保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担保金额 1,000 万元以上的非关联担保的合同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务

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1 
惠城环

保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西

海岸新区分

行 

惠城

环保 
26,000.00 

以证书号为鲁

（2022）青岛市黄岛

区不动产权第

0453175 号的工业厂

房作为抵押物提供最

高额抵押担保 

2021.01.04-

2028.03.31 

2 
惠城环

保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揭阳市

分行 

东粤

化学 

80,00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24.04.01-

2034.12.31 

3 
东粤化

学 
7,179.75 

以证书号为粤

（2024）惠来县不动

产权第 0067939 号的

工业用地作为抵押物

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4 
惠城环

保 
40,000.00 

以惠城环保持有的东

粤化学 68.97%股权进

行股权质押担保 

5 
惠城环

保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揭阳市

分行 

东粤

环保 
51,500.00 连带责任保证 

2022.03.01-

203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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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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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 
合同金额 

（万元） 
有效期限 

1 台湾中油 
重油媒裂工场裂

解触媒 

1,085.70（美

元） 

2023.06.20-合同履

行完毕 

1,398.60（美

元） 

2024.09.09-合同履

行完毕 

2 
青岛青青杨柳商贸有

限公司黄岛分公司 
三废治理 2,177.72 

2024.09.10-合同履

行完毕 

3 
山东滨海鲁清石化有

限公司 

催化裂化催化

剂、丙烯助剂 
1,370.00 

2025.01.01-合同履

行完毕 

4. 采购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

子公司正在执行的金额 1,000 万元以上的原材料采购框架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有效期限 

1 广东石化 
公用工程产品及

服务业务 
据实按量结算 

2024.01.07-

2024.12.31 

2 
广东驰阳环保建材有

限公司 

固体废物委托处

置 
据实按量结算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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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有效期限 

1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

设有限公司 

为石油焦制氢灰渣综合

利用项目建筑、安装施

工总承包 

暂估价为 

67,190.72

（含税） 

2021.07.13 至

合同履行完毕 

2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

设有限公司 

20 万吨/废塑料资源化综

合利用示范性项目 

暂估价为
50,000.00

（含税） 

2023.12.27 至

合同履行完毕 

东粤环保 40 万吨/年石

油焦制氢灰渣综合利用

项目 

暂估价为
3,000.00

（含税） 

2024.11.01 至

合同履行完毕 

3 
湖南黄花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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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合同金额 

（万元） 
有效期限 

17 
隽诺环保装备科技

（肇庆）有限公司 

广东惠海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 10 万吨/年废塑料

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清洗

线 

1,302.00 
2025.04.30 至

合同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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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文件、《2025年半年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除发行人

已经披露的关联交易以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

发行人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关联方非法占用发行人资金的情形。 

（四）发行人其他应收款、应付款情况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合并口径下其他应收款的账面余额为468,386,426.42元，主要为子公司借款、租

赁费、代子公司垫付工资、保证金、质保金等；其他应付款的账面余额为

625,241,889.24元，主要为购建长期资产款项、保证金、员工购销款等。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金额较

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系因正常的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核查，新期间内，发行人不存在新增的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拟

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新期间内，发行人的《公司章程》未

发生修改。 

十四、发行人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新期间内，发行人未对股东会、董事

会、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改。 

新期间内，发行人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各机构或职能部门相互配合、相关监督，能够保证发行人的规范运作。 

经审查发行人新期间内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有

关文件，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新期间内历次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

决议内容及签署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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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本所出具《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

见书》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变

化。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发行人《2025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纳税申报表、发行人

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税

率情况未发生变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税收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的税收优惠 

根据发行人《2025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纳税申报表、发行人

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情况

未发生变更。 

（三）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政府补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出具的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新期间内，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无新增计入当期其他损益50万元以上的财政补贴情况。 

（四）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依法纳税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2025 年半年度报告》及上市后的其他信息披露文件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主要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税务方面的法律、法

规而被处以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经本所律师核查环境保护部门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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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核查，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及技术的执行情

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经营活动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产

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的募集资金

的用途未发生变更。 

十九、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新期间内，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未发

生变更，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一致。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十、发行人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提供诉讼、仲裁资料及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网络核查及对

相关人员的面谈。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持股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其他诉讼、仲裁标的500万以上的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

讼、仲裁。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行政处罚资料及说明与承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ҕ销  

处罚

机关 

被处

罚对

象 

文书名称 
处罚依

据 
处罚事由 处罚内容 

罚款缴纳

ᔀ  

是否已

完成整

改 

揭阳

市市

场监

督管

理局

大南

海分

局 

东粤

环保 

揭阳市市

场监督管

理局行政

处罚决定

书 

《中华

人民共

和国特

种设备

安全

法》第

十五

条、第条、第条、第条、第条、第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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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机关 

被处

罚对

象 

文书名称 
处罚依

据 
处罚事由�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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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粤环保 

《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揭海市监行处字〔2024〕1号）

已注明：“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申请并接受检验，虽尚未构成危害，

但设备超期未检较久，其行为既不适用从轻处罚，亦不适用从重处罚情形，建议

给予一般行政处罚。”该违法行为未被主管机关认定为重大违法行为，不构成重

大行政处罚，东粤环保已于2025年1月缴纳罚款并落实整改措施。 

（2） 东粤化学 

《行政处罚决定书》（粤揭惠交罚〔2025〕00156号）已注明：“按照《广东

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你（单位）的违法行为为较轻。” 该违法行

为未被主管机关认定为重大违法行为，不构成重大行政处罚，东粤化学已于2025

年5月缴纳罚款并完成整改。 

综上所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违法行为程度、罚款金额以及主

管部门出具的公示文件，公司上述行政处罚所涉及的违法行为对发行人生产经营

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不属于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投资者合法权益、社会公

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不会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除前述行政处罚外，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以及持

有发行人5%以上（含5%）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未受到其他行政处罚。 

二十一、本所律师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没有对本次发行有重大影响的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二十二、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

《实施细则》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实质条件，发行人本次发行尚须通过深交所审核以及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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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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